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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合作设立合伙企业的公告 

 

 

 

一、投资概述 

1、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杭州一炉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菲达环保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在浙江杭州投资设立

浙江浙大联合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1,000万元(暂定，具体注册资金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公司及上述 4家公司拟

各出资 200万元，各占拟设立的合伙企业注册资本的 20%。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合作设立合伙

企业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与上述 4家公司签署相关合作协议等文件并

委托相关人员办理工商登记及筹备工作等。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合伙企业由 5个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其中，普通合伙人 1个，有限合伙人

4个。 

1、普通合伙人一：杭州一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 173号 18F-D(1804)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阿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注册资本：201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106000346404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有限合伙人一：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星星电子产业区 A5号 

法定代表人：林敏 

注册资本：38658.54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000000033941 

经营范围：光电子元器件、光学元器件制造、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电子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3、有限合伙人二：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 1-14号 

法定代表人：吴长鸿 

注册资本：28769.2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000000009980 

经营范围：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范围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项目）。 

4、有限合伙人三：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开发区通江西路 218号 

法定代表人：邱敏秀 

注册资本：40005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600400011495 

经营范围：晶体生长炉、半导体材料制备设备、机电设备制造、销售；进出



口业务。 

5、有限合伙人四：杭州菲达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临安市青山湖街道鹤亭街 6 号 

法定代表人：章烨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185000086942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环保设备的研发；销售、安装：除尘器、输灰设备、

脱硫设备、脱硝设备及配件；研发、销售、安装：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机

电产品、自动化控 制设备以及上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研发、销

售：建筑材料；节能技术的研发、咨询及成果转让；节能工程的设计、施工；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合伙企业名称：浙江浙大联合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

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2、注册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崔家巷 4号 1幢 103室 

3、注册资本：1000万元 

4、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5、出资方式和资金来源： 

杭州一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菲达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以

自有资金各出资 200 万元，各占合伙企业出资额的 20%。 

合伙企业具体信息以最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组成及承担的责任 

本合伙企业是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共同组成的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



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

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2、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 

全体合伙人共同委托普通合伙人即杭州一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3、企业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企业的可分配利润（不需用于其他支付的、可分配给合伙人的利润），按照

普通合伙人 60%，每一有限合伙人各 10%，全体有限合伙人合计 40%的比例进行

分配； 

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依照出资比例进行分担； 

企业每年年底进行一次利润分配或亏损分担； 

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债务时，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承当连带责任，有限

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4、违约责任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对合伙企业造成财产和名誉损

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5、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由全体合伙人共同订立，在企业注册后生效。协议自生效之日起，对合

伙企业及合伙人均具有约束力。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出资设立合伙企业的目的是在保持公司主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与多方

合作，为产业整合、资本运作积累经验，进一步探索更为丰富的盈利模式，符合

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公司预计，该合伙企业对公司 2014 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对公司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可能存在有关机构审批的不确定性，及合伙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

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对公司提高资本运作水平，增加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对当前主

营业务不构成重大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08月 22日 




